关于做好2011年度专业技术人员
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11年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和省人事考试中心豫人考文〔2010〕17号文件精神，现将2011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考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
2011年3月26日上午9:00—11:00。
二、考试的语种、类别和等级

全国职称外语考试开考的语种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其中，英语分为综合、理工、卫生三个类别，每个类别又分A、B、C三个等级；其它语种不分类别，只分A、B、C三个等级。

三、报名条件
2011年度专业技术职称外语等级考试的报考条件按照河南省人事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职称外语政策的通知》（豫人职〔2005〕12）和《关于调整我省职称外语考试有关政策的通知》（豫人职〔2007〕10）号的规定执行。专业技术人员可根据有关规定及本人所从事的专业，确定报考的语种、类别、级别。
四、报名办法

2011年职称外语考试报名，继续使用机读信息卡和数码照相相结合的办法报名。

（一）各单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均由本人提出申请，组织人事处审查同意后，本人填涂报名信息卡，并按语种、专业、级别分别填写汇总表。。

（二）报考人员报名和数码照相时需交验本人正式身份证，每人交纳考务费35元，数码照相费和信息卡工本费12元，计47元。
（三）报名时间：2010年12月7日至12月10日。
五、关于考试用书的征订

在考生自愿的前提下，征订考试用书。

六、注意事项

（一）符合外语免试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再考试外语。
（二）报名时必须填写汇总表及机读信息卡，以正式身份证姓名、身份证号为准，字迹清楚，考生本人亲自涂卡，做到准确无误，个人信息一经录入上报即无法更改。

（三）考生应考时必须携带正式身份证、准考证方可入场。“两证”不全者不能进入考场参加考试（“两证”不全的考生进场考试的，其考试成绩按零分处理）。

（四）考生应考时应带2B铅笔、橡皮和钢笔（圆珠笔）；可带一本正式出版的一般通用的公共外语词典（不得带电子词典及社会上专门为职称外语等级考试编写的词典）。考试要严格检查。
附件：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适用范围对照表

组织人事处
                                  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附件：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适用范围对照表

	类别
	适   用   范   围

	报考A级
	1、申报高教、科研、卫生、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及申报其它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其中，卫生、工程系列中不含在县及以下所属单位工作的人员）；

2、申报高级国际商务师任职资格者。

	报考B级
	1、在县（不含省辖市所属区，下同）及县以下所属单位工作的人员申报卫生、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

2、申报高教、科研、卫生、工程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其中，卫生、工程系列中不含在县及县以下所属单位工作的人员）；

3、申报未设正高级职务系列的（工程系列除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

4、除高教、科研、卫生系列外，申报其它设置正高级职务系列的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

	报考C级
	1、翻译系列和大、中专院校中直接从事外语教学的人员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限第二外语）；

2、在县及县以下所属单位工作的人员申报卫生、工程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

3、除高校、科研、卫生、工程系列外，申报其它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含参加全国及省统一考试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拟聘人员）。

	选考古汉语或一门外语
	1、申报图书、资料系列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

2、申报档案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

3、艺术系列美术专业中从事国画创作的人员申报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者。

	选考医古文或一门外语
	1、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前（不含1977年）正式参加并一直从事中医药专业技术工作、进入中医药学校学习及中医学徒人员；

2、按照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卫政字[1978]1583号文件规定吸收到全民所有制中医药机构中的人员（即1979年统招人员）。

3、申报或聘任卫生系列中医、中药专业技术职务或专业技术资格者。

	免
试
条

件
	（一） 博士学位获得者或在国外取得硕士学位的人员。

    （二）取得外语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 

    （三）取得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合格证书（或按新考试标准成绩达到总分的 60％以上）或硕士学位获得者或在国外取得学士学位的人员，评聘副高级以下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四）参加全国工商企业出国培训备选人员外语考试（简称 BFT）通过中（I）级者评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通过高（A）级者评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五）申报副高级职称时职称外语考试成绩达到要求，申报正高级职称需再次参加同一级别考试的人员。 

    （六）独立出版外文专著、译著 10万字以上，具备较高外语水平的人员。 

    （七）任现职以来，累计不少于 3年或年均不少于半年在野外从事农业、林业、水利、采矿、测绘、勘探、铁路施工、公路施工等工作的人员。 

    （八）从事具有中国特色、民族传统的临床中医药、民族医药、工艺美术、古籍整理、历史时期考古等工作的人员。 

    （九）当年年底年满 50周岁以上的人员。 

    （十）在乡镇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人员。 

    （十一）外语考试期间 从事援外工作的人员。 

    （十二）经组织选派进疆工作期间或参加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期间的人员。 

    （十三）任现职以来在本专业领域成绩突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 

    1、省级二等以上科学技术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主要完成人，或两项国家发明专利的主要完成人，评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2、其他在本专业领域成绩突出，获得省、部级一等奖的主要完成人或其他有突出贡献者，评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3、省级三等以上科学技术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或国家发明专利一项或省辖市科学技术二等奖以上的主要完成人，评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其  它
	1、应该参加低一级别的外语考试，而参加了高一级别的考试达到成绩要求，评审时有效；反之，按无效处理。

2、外语免试条件按照河南省人事厅“豫人职[2007]10”号文件规定执行。

	报考
第二外语
	翻译系列和大、中专院校中直接从事外语教学的人员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需达到第二外语B级考试成绩要求；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需达到第二外语A级考试成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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